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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年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牧函 
 

《對「多元成家制度」法案相關主張之答覆》 
 

 

 

導   言  

1.近年來，台灣社會受到來自於歐美國家「多元文化」、「性權運動」、「極端女性主義」

與「同志運動」的影響，部分人士試圖將主流社會所推崇的婚姻意義與價值，醜化成

一種所謂的「異性戀霸權婚姻家庭」或「父權婚姻家庭」，企圖徹底改變家庭跟婚姻的

意義與價值，並透過法律上的修改，以達到「毀家廢婚」的終極目的。在經由大眾傳

播媒體的的公開討論與推波助瀾之下，「同性婚姻」、「伴侶制度」以及「多人家屬制度」

這一系列所謂的「多元成家制度」之法律提案，已博取部分社會大眾的同情與附和，

甚至教會內少數良善的信友，特別是青年人，也受到不小的影響。  

 

本牧函旨在就這些問題上重申天主的啟示與教會的訓導，並提出一些理性論據，

以供神職人員與平信徒在面對同志議題與「多元成家制度」法律提案時，能夠以合乎

基督徒良知的應有態度與立場，有效地保障和發揚婚姻制度的尊嚴，因為這制度不但

是家庭基礎和社會安定的基本要素，更是造物主在人類受造成「男和女」（創一 27）

之初所設計與祝福的。由於本牧函所提出之問題與自然道德律有關，以下的論點不僅

是針對信仰基督的人而說，同時也包括所有理念一致、並致力促進和維護社會公益的

人士。  

 

一、婚姻家庭的本質與其神聖性  

2.天主教會就婚姻、家庭及兩性互補上所作的訓導，不僅僅是重申正確理性上的一項

明顯真理，更是世界各大文化所公認與維護的。婚姻與家庭並不只是人與人之間的一

種關係，它乃是由造物主所建立，有其獨特的本質、基本特性和目的(1)。任何人世間

的意識形態都不能改變或廢除人類對一夫一妻婚姻制度的堅定信念：「男女藉著自身

和專一的互相授受，促成二人的結合。這樣，男女二人彼此成全對方，好能與

天主合作，衍生和養育新的人類生命」(2)。  

 



3.婚姻與家庭這項屬於自然本性上的真理，不但得到聖經的啟示所肯定，它更是人類

原來智慧的表達，同時也順應本性與自然道德律的呼聲。《創世紀》一書告訴我們，造

物主所預定的婚姻家庭制度有以下三個基本要素：  

首先、作為天主的肖象，人類受造成「男和女」（創一 27）。男女就位格而論二者

平等，就性別而論則互相補足。性原屬肉體和生物學上的事實，卻被提升至位格性的

境界，並在這新境界裡本性和精神合而為一。  

再者、造物主制定婚姻作為運用性能力，以達致人與人結合的一種生活方式：「為

此，人應離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創二 24）。因此，

在創造男人與女人的時候，天主就建立了人的家庭。  

        最後、天主有意讓男女的結合，成為參與祂創世工程的特殊方式。因此，祂祝福

男女二人說：「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創二 28）。所以在造物主創造的計劃

中，兩性互補和繁衍後代，成了婚姻與家庭的固有本質、特性和目的。  

 

4.在新約的記載中，基督更把男女婚姻的結合，提升至聖事的尊貴地位，因此基督徒

的婚姻，正是「基督與教會立約的有效標記」（參閱   弗五 32）。這個基督徒的婚姻

意義，毫不減損「男女夫妻結合」的深度人性價值，反而對它加以肯定和鞏固（參閱

瑪十九 3‐12；谷十 6‐9）。  

 

5.按照來自於聖經的啟示與教導，我們絕對沒有理由、也不能視「同性戀者的結合」

與天主計劃中的婚姻與家庭，有著任何程度上的類同或稍微相似之處。婚姻是神聖的，

然而同性戀的行為卻與自然道德律相違。同性戀的行為「排除生命的賜予，不是來

自一種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補。在任何情形下同性戀的行為是不許可的」

(3)。  

 

二、「多元成家制度」對婚姻家庭的挑戰  

6.  近年來由若干團體組成的聯盟，以所謂的「平等」、「反歧視」以及「組織家庭（包

括但不限於結婚權）是基本人權」等作為訴求口號，主張人們不應因為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因素，而被國家系統性地差別對待、被排除組織家庭以及平等享有和異性戀配偶

相當的因婚姻而來的權利與福利，並致力推動多元家庭的法制化運動。這些團體也於

今年十月份正式完成並推出「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草案內容包含允許「同性婚姻」

的「婚姻平權」草案、無須締結婚姻的「伴侶制度」草案，以及解構婚姻家庭的「家

屬制度」草案。這三套一系列所謂的「多元成家制度草案」，不但直接涉及領養兒童的

可能性，更重要的是已公開宣稱其終極目的在於「毀家廢婚」(4)。  

 

三、反對法律認可「多元成家」制度的理性論據  

7.在處理同性戀者結合一事上，當前政府與立法部門的態度與立場，在藉辭為了尊重



某些「權利」與避免歧視那些與同性伴侶生活的人們之意識型態的推動下，已從寬容

這些現象的存在，逐漸傾向於承認這種結合的法律地位。在這個情況下，部分人士竟

開始主張賦予「同性配偶」與正式婚姻同等的法律地位，包括合法領養孩子的可能性。

道德良心要求基督信徒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為整體道德真理作見證，包括不可認同同

性戀行為、不可認同任何破壞一男一女婚姻家庭的同性結合主張，以及不可對同性戀

人士抱有不公平的歧視。為了進一步明白為何應該反對法律認可同性配偶，我們要提

出以下不同層次的道德原因。  

 

從正確理性與自然道德律的層次而論  

8.民法的範疇肯定較自然道德律狹隘(5)，畢竟民法不可與正確理性相違，否則便對良

心失去約束力(6)。任何一項人為法律，只有在符合良心所辨識的自然道德律，以及尊

重各人不可剝奪的權利時，才算是良法(7)。贊成「同性配偶」結合的法律違反了正確

理性，因為此等法律賦予同性者的結合類似婚姻的法律保證。由於這事所危及的價值，

國家不能為了賦予同性配偶法律地位，而忽略促進和維護婚姻這個有利公益的基本制

度。也許有人會質疑，一項法律若不強制任何行為，只是承認某既成事實的法律地位，

並且不對任何人構成不公義時，這法律又怎會違反公益呢？事實上，「多元成家制度草

案」一旦成為法律，其後果不但十分嚴重，而且具有更廣泛和更深遠的影響，甚至造

成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違反大眾公益。民法是人在社會生活的結構原則：「法律對

於思想和行為的模式，確實是十分重要，而且有時是決定性的影響」(8)。生活方

式及它們背後所蘊含的預設，不但塑造成社會生活的外在形態，並且會改變年青一代

對行為模式的觀念和評價。法律認可同性配偶的結合，會令某些倫理價值變得模糊，

並導致人輕視婚姻制度。  

 

從生物學和人類學的層次而論  

9.同性配偶的結合絕對缺乏婚姻與家庭所具備的生物學和人類學上的要素，然而按正

確的理性，它們正是令這些結合獲得法律認可所需的基礎。此等結合並不能以正常的

方式繁衍後代和延續人類。至於採用最近發明的人工生育方法，除了會嚴重損害人性

的尊嚴外(9)，絲毫不能彌補這缺陷。此外，同性配偶結合亦完全缺乏夫妻的特質，而

這特質正是「性」的人性和有序形式之所在。性關係只在能夠表達和促進兩性在婚姻

中的互相扶持，並導致傳遞新生命時，才真正合乎人性。經驗告訴我們，此等結合所

缺乏的兩性互補，對受他們照管的兒童的正常發展構成障礙。這些兒童被剝奪了父親

或母親的經驗。讓度同性配偶生活的人士領養兒童，事實上就是對這些兒童施加暴力，

由於他們要寄人籬下，被人擺佈在不能獲得完人發展的處境中。這是極嚴重的不道德

行為，公然違反了聯合國「兒童權利公約」所認同的原則，兒童既是脆弱和容易受損

的一群，應常以他們的最大福利作最重大的考慮。  

 



從社會的層次而論  

10.社會的延續有賴以婚姻為基礎的家庭。在法律上認可同性配偶的結合，無疑是要給

婚姻重下定義，就法律地位而言，令它失去異性結合的基本要素；即衍生後代和養育

孩子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度，若在法律上僅是婚姻的其中一種可能方式，那末婚姻

的觀念便會徹底變異，令大眾公益蒙受嚴重損害。國家把同性配偶的結合，放在類似

婚姻與家庭的法律地位上，便是任意妄為和瀆職。尊重和不歧視他人的原則，並不能

用來支持認可同性配偶結合的法律地位。以不同方式待人，或拒絕賦予社會認可或福

利，只在有違公益的情況下，才是不可接受的事 (10)。拒絕向非夫妻或不可能是夫妻

的共賦同居方式賦予婚姻的社會及法律地位，並非不公義的事；反而是公義所要求的。

同性配偶的結合，絲毫不能滿全類似婚姻與家庭所能達到的目的，難以要對這種結合

賦予特有的認可。相反的，我們有很好的理由認為，此等結合對人類社會的正常發展

有害，尤其當它們對社會的影響有增無已時。  

 

從法律的層次而論  

11.由於已婚的夫婦能確保延續人類後代，特別有利於大眾公益，民法因而確認婚姻為

一個制度。另一方面，由於同性配偶的結合並不為公益履行這職能，故此就法律立場

而論，不需要特殊關照。至於聲稱「為了避免共賦同居的同性配偶，由於他們生活在

一起，致使他們的人權和公民權可能受不到正視，因此必須賦予法律認可」 (11)。這

樣的論據實在不能成立。事實上，他們常可引用法律條文──正如所有公民對自己的

自主行為一樣──在有關公益的問題上維護自己的權利。犧牲大眾公益和對家庭的公

正法律，而去維護應以不妨礙社會整體的方式來保障的私人利益，這是極其不公義的

事。我們必須謹記「立法常有危險令同性戀成為一種享用政府津貼的根據，實際鼓勵

有同性戀傾向的人自認是同性戀者，甚至設法尋找一位伴侶以圖利用這法律條文」

(12)。  

 

四、基督徒在面對同性戀者、同性性行為與「多元成家」主張時應有的態度  

12.所有基督徒在面對「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的修法主張時，一個慎重而明智的行

動是必要而且有效的。這些包括揭發這種寬容態度如何能被某意識形態所取巧或利

用；清楚指出這種配偶生活的不道德性；提醒政府需要對這現象作出某程度的規限，

以保障公眾道德，防範年青人受到對錯誤的性及婚姻思想的影響，剝奪他們應有的保

護，並助長這現象的擴散。至於那些不但寬容，甚至進而承認共賦同居的同性戀者享

有特殊合法權利的主張。首先我們必須分辨清楚，一則是私下的同性戀行為，一則卻

是把同一行為當作社會內的一種關係，為法律所預見和認可，甚至成為法定架構內的

一個制度。因此必須謹記附和邪惡並使之合法化，遠不同於純粹寬容邪惡的存在。  

根據教會的教導，對有同性戀傾向的男女、特別是具有基督徒身份的男女，我們

「應該以尊重、同情和體貼相待。應該避免對他們有任何不公平的歧視」(13)。



他們一如其他基督信徒一樣，被邀請度一個「貞潔的生活」(14)。然而在愛與接納同

性戀傾向的男女的同時，必須十分清楚這並不代表也應該接受同性戀行為與破壞婚姻

家庭的「多元成家」修法行動。因為同性戀的行為不但是「排除生命的賜予，不是

來自一種感情上及性方面的真正互補」(15)，更是一種「嚴重違反貞潔的罪」(16)，

因此「在任何情形下同性戀的行為是不許可的」(17)。  

 

13.貞潔包括在聖保祿所說的聖神恩惠中的節制中，而他更譴責「違反貞潔之德」為一

個特別不相稱於基督徒身份的罪惡，並且是個使人不得進入天國的惡行   (18)。「天主

向所有的人要求的是聖潔。他要求你們戒絕邪淫，並要求你們每人曉得如何以

聖潔及可尊崇的方式持守自己的身體，不要放縱邪淫之情，如同那些不認識天

主的外邦人一樣。……我們被天主召喚是為成聖，而不是成為不道德的人。所

以凡是輕視這誡命的，不是輕視人，而是輕視那將自己的聖神賦予你們身上的

天主」（得前四 3‐8；參閱哥三 5‐7；弟前一 10）。  

貞潔之德並不是只限制在於避免那些已列舉的過失，而是以獲得更崇高、更積極

的正面目標為目的的。這是一個關係整個人格的德行，包括內在及外在的行為。基督

徒越珍視貞潔之德的價值，及在生活中作男人及女人的重要角色，他們越能藉助種精

神的本能，明瞭它的道德要求及忠告。同樣，他們也越曉得如何本著聽從教會教訓的

精神接受及實行一個真正的良心在具體的情況中所提示的。每個人應按照自己的生活

情況擁有這個德行，為某些人而言，它是追尋童貞或奉獻給天主的獨身生活，這是一

個崇高的方法，更容易全心地將自己只獻於天主（參閱格前七 7，34）。而為其他的人，

它是過著一種由倫理道德所約束的生活模式，依照他或是結婚或是單身。但不管是怎

麼的生活身份，貞潔並不是單純的一種外在身份而已；它必須使一個人的心純潔符合

基督的話：「凡注視婦女，有意貪戀她的，他已在心裡姦淫了她」（瑪五 28）。  

 

五、具體行動  

14.關於面對「同性戀的行為」與「多元家庭民法修正草案」的部分，神職人員與平信

徒應在信德中，按照天主的啟示真理與自然道德律，理智並堅定的棄絕任何違反貞潔

之德的行為，並勇於反對各種企圖造成同性戀結合的法律與主張。  

堂區司鐸、教會機構與各教會團體之負責人或輔導，應積極運用各種適當場合向

其成員與教友們說明教會之基本立場與態度。  

平信徒從政者在面對有利於承認同性戀者結合的法案時，有道德義務清楚並公開

的反對。  

平信徒父母與青年人的教師們則要負起在家庭與學校中的使命與責任，尤其要教

導孩子認清我們的信仰與教會有關「性」的倫理。  

最後，所有的平信徒，特別是青年人，則應在天主聖神的光照下，透過靈修生活

與祈禱跟隨耶穌，好認識並接受天主的真理與教會的教導，活出基督徒應有的生命與



價值觀。  

 

15.關於面對「同性戀者個人」部分，首先我們必須清楚：「有為數不少的男女，呈

現著深根蒂固的同性戀傾向。這傾向在客觀上是錯誤的，為他們大多數人構成

了一種考驗」(19)。因此，必須避免對他們有任何不公平的歧視與行為，並在明智的

愛德中，接納、尊重與陪伴同性戀者個人。但是在接納與尊重同性戀者個人的同時，

也必須謹慎而明智地瞭解「同志的性行為」仍屬不道德，是一種「本質上的錯亂，

是違反自然道德律的行為，排除生命的賜予，不是來自一種感情上及性方面的

真正互補。在任何情況下是不允許的」(20)。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記住「同性戀

者被召叫在身上實行天主的旨意，如果他們是基督徒，應把他們由於此種情形

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基督十字架上的犧牲結合在一起」(21)。事實上，每一個天主

子民，都應該將自己所遭遇到的困難，與基督十字架上的犧牲，結合在一起。  

 

16.至於同屬於教會大家庭、有著同性戀傾向的基督徒男女，他們擁有來自天主特殊的

召叫：「同性戀者被召守貞潔。藉著訓練人內心自由的自制諸德行，有時藉著無

私友情的支持，藉著祈禱和聖事的恩寵，他們可以，也應該，漸次地並決心地，

走向基督徒的成全」(22)。有著同性戀傾向的基督徒男女和其它基督徒並無不同，只

是按照每個天主子民不同的身份、召叫與邀請，並在聖神的帶領之下，共同努力地在

信仰的道路上，追隨基督的足跡度基督徒的生活。按照教會提供的方法，恪守屬於自

身的貞潔之德，並在靈修生活中獲得力量，拋棄自身的私欲偏情。經常祈禱、領受和

好聖事和聖體聖事，謹慎避免犯罪的機會，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基督，同時心

中滿懷得到賞報的希望：「因為如果我們與祂一起死去，也將與祂同生。如果我們

堅持到底，我們也將與祂為王」（弟後二 11‐12）。            

最後，所有基督徒，特別是年青人，應熱心地培養對無玷天主之母的敬禮，並且

以聖人們和其他熱心的信有之生活作為榜樣，特別是那些在貞潔生活有卓越表現的年

輕人之生活作為榜樣。  

 

結     論  

17.全體天主子民都要重視貞潔之德、它的美及它的影響力，因為它提高人性，並使人

能擁有真誠的、大公無私的、慷慨的及尊重他人的愛。必須尊重同性戀者個人，但絕

不應使人贊同同性戀的行為，或承認同性戀者結合的法律地位。大眾公益要求法律承

認、促進和維護婚姻制度，因為它是家庭的基礎，是社會的細胞。承認同性戀者結合

的法律地位，或把它們視為與婚姻同等，不但無異於認可越軌行為，致令它成為今日

社會的一個模式，而且還令到人類共同遺產的基本價值變得模糊不清。因此，為了男

女眾人的利益和社會自身的福利，教會不會、也不能放棄維護這些價值，同時也邀請

所有天主子民一同來維護這個天主所親自建立的婚姻家庭制度。  



讓我們把所有作夫妻、父母、兒女的，都託付於童貞聖母瑪利亞──至潔貞女及

家庭之后的代禱，並求她引領每一個家庭認識她的聖子以及天主愛的真理。  

 

台灣地區主教團全體主教  

主曆 2014 年春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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